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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已于2004年6月19日经商务

部第九次部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4年7月1日起

施行。 部长：薄熙来 二00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以下简称《外贸法》）第九条的有关

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

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

称商务部）或商务部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但是，法律

、行政法规和商务部规定不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 对外贸易

经营者未按照本办法办理备案登记的，海关不予办理进出口

的报关验放手续。 第三条 商务部是全国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

登记工作的主管部门。 第四条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工作

实行全国联网和属地化管理。 商务部委托符合条件的地方对

外贸易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登记机关）负责办理本地区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手续；受委托的备案登记机关不得

自行委托其他机构进行备案登记。 备案登记机关必须具备办

理备案登记所必需的固定的办公场所，管理、录入、技术支

持、维护的专职人员以及连接商务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网络系统(以下简称"备案登记网络")的相关设备等条件。 对

于符合上述条件的备案登记机关，商务部可出具书面委托函

，发放由商务部统一监制的备案登记印章，并对外公布。备

案登记机关凭商务部的书面委托函和备案登记印章，通过商



务部备案登记网络办理备案登记手续。对于情况发生变化、

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以及未按本办法第六、七条规定办理备案

登记的备案登记机关，商务部可收回对其委托。 第五条 对外

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程序 对外贸易经营者在本地区备案登

记机关办理备案登记。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程序如下： 

（一）领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以下简称《登

记表》）。对外贸易经营者可以通过商务部政府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下载，或到所在地备案登记机

关领取《登记表》(样式附后)。 （二）填写《登记表》。对

外贸易经营者应按《登记表》要求认真填写所有事项的信息

，⑷繁Ｋ钚茨谌菔峭暾摹⒆既返暮驼媸档模煌比险嬖亩痢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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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⒏钦隆?nbsp. （三）向备案登记机关提交如下备案登记材

料： 1、按本条第二款要求填写的《登记表》； 2、营业执照

复印件； 3、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4、对外贸易经营者

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还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 5、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独资经营者），须

提交合法公证机构出具的财产公证证明；依法办理工商登记

的外国（地区）企业，须提交经合法公证机构出具的资金信

用证明文件。 第六条 备案登记机关应自收到对外贸易经营者

提交的上述材料之日起5日内办理备案登记手续，在《登记表

》上加盖备案登记印章。 第七条 备案登记机关在完成备案登

记手续的同时，应当完整准确地记录和保存对外贸易经营者

的备案登记信息和登记材料，依法建立备案登记档案。 第八

条 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凭加盖备案登记印章的《登记表》在30

日内到当地海关、检验检疫、外汇、税务等部门办理开展对



外贸易业务所需的有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的，《登记表》自

动失效。 第九条 《登记表》上的任何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

对外贸易经营者应比照本办法第五条和第八条的有关规定，

在30日内办理《登记表》的变更手续，逾期未办理变更手续

的，其《登记表》自动失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